
區議會名稱： 油尖旺 議員 /委員會成員姓名：  蔡少峰  

第 8 類    其他可供申報的利益  

8. 根據登記個人利益須知所述的目的及兩層申報利益制度指引 (附錄 V)
所述的原則，如你認為仍有一些個人利益應予公開，但這些利益並不

在上述七類利益之內，請在下面提供有關詳情。

其他可供申報的利益包括 (但不限於 )(i)屬任何可能或曾經向區議會申

請撥款的機構的成員 (包括主席、會長、名譽主席、名譽會長等 )以及

(ii)與可能或曾經向區議會申請撥款的機構有顧問、客戶或其他重要關

係。重要關係是指在一般客觀與合理的市民眼中，該成員可能會因該

關係而影響其判斷。

註：  (a) 《區議會常規》第 48(9)條及 48(10)條規定議員須披露的金錢或其他方面

的利益關係，現引述如下：

“如有任何議員／委員會成員察覺到其與區議會或有關委員會所考慮的

任何事項有直接個人利益或金錢上的利益，則須在討論該事項之前，向區

議會或有關委員會披露。”《區議會常規》第 48(9)條  

“如議員／委員會成員發現與所處理的投標、報價和區議會撥款事宜有任

何金錢或其他方面的利益關係，或發現與受惠者或可能受惠者有關連，必

須在處理有關事宜前作出申報。”《區議會常規》第 48(10)條  

登記個人利益是上述《區議會常規》以外的附加規定，絕不能取代上述規

定。

(b) 議員亦須注意《區議會常規》第 48(15)條的規定：“當區議會秘書或區議

會轄下委員會秘書知道某議員／委員會成員與有關考慮事項有直接金錢

利益時，須交由區議會主席或有關委員會主席決定，是否向該議員／委員

會成員分發有關文件。如議員／委員會成員在收到文件時知道該文件所考

慮的事項與其有直接利益衝突，必須立刻通知區議會秘書或有關委員會秘

書，並把有關文件退回。”

詳細資料

1. 油尖旺區議會議員

2. 油尖旺區議會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主席

3. 油尖旺區議會環境改善運動統籌委員會主席

簽署: 日期: 9-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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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格式以文字版本轉換



 
第 8 類  其他可供申報的利益  

(續上頁) 
區議會名稱： 油尖旺  議員 /委員會成員姓名：  蔡少峰  
   

4. 油尖旺西分區委員會委員 

5. 油尖旺區防火委員會委員 

6. 九龍社團聯會專業顧問 

7. 油尖旺社團聯會義務法律顧問 

8. 大角咀之友會長(名譽)、地區及法律顧問 

9. 大角咀匯群協會顧問 

10. 大角咀區民生關注會義務法律顧問 

11. 油麻地居民權益關注會法律顧問 

12. 油尖之友社法律顧問 

13. 油尖旺民生關注會會務顧問 

14. 油尖旺青年社顧問 

15. 海泓社區服務協會專業顧問 

16. 油尖旺婦女會法律顧問 

17. 油尖區賢毅社法律顧問 

18. 旺角區賢毅社法律顧問 

19. 大角咀區大廈業主組織協會顧問 

20. 香港基層婦女聯會法律顧問 

21. 共建奧運主題社區大聯盟法律顧問 

22. 維港關愛協會法律顧問 

23. 尖沙咀共融協會法律顧問 

24. 工聯會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會員 

25. 油尖旺區家長教師聯會法律顧問 

26. 油麻地廟街販商商會法律顧問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  

 
 
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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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類  其他可供申報的利益  

(續上頁) 
區議會名稱： 油尖旺  議員 /委員會成員姓名：  蔡少峰  
   

27. 油麻地飲食業聯會法律顧問 

28. 通菜街(女人街)販商協會法律顧問 

29. 香港鮮果業物流協會法律顧問 

30. 港九新界販商聯會法律顧問 

31. 寶靈街販商商會法律顧問 

32. 旺角街坊會永遠名譽會董及法律顧問 

33. 旺角街坊會香港童軍九龍四旅旅務委員會法律顧問 

34. 九龍西區潮人聯會會董 

35. 旺角區大廈總會法律顧問 

36. 鮮魚行學校法團校董會獨立校董 

37. 市區重建局油尖旺區諮詢委員 

及所有其他可能或曾經向區議會申請撥款的機構的執事、顧問、或友好等等。 

以上名單：(i) 因應有關記綠及記憶客觀所限，及在有關記錄中未必能即時作出修
訂以反映實時情況，可能未能盡錄，如有遺忘，敬請有關團體及時指正；(ii) 排名
不分先後；(iii) 只作向區議會申報利益之用，不可依賴作其他用途；及(iv) 本人保
留隨時作出具備追溯力更新及更正的權利。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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